
 

第一頁 共一頁 

裝 

訂 

線 

社團法人宜蘭縣藥師公會   函 
會址：260 宜蘭市女中路三段 102 號 6 樓 
承辦人及電話：李如玉 （03）9358970 
傳真：（03）9356851 
電子郵件信箱：yilanpharma@gmail.com 
 

受文者：本會社區藥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9 日 
發文字號：宜縣藥師彬字第 104028 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  
 

主 旨：邇來接獲社區藥局藥師反應有疑似醫療人員向社區藥局兜售來源不明

之藥品，為確保藥師自身權益及維護民眾用藥安全，提醒切勿收購此

類藥品以免觸法，請查照。 

 

說 明： 

一、依據藥事法第 27 條「凡申請為藥商者，應申請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

主管機關核准登記，繳納執照費，領得許可執照後，方准營業；其登

記事項如有變更時，應辦理變更登記。」及第 49 條「藥商不得買賣來

源不明或無藥商許可執照者之藥品或醫療器材。」 

二、若有未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為藥商即逕行販售藥品、藥局購買來源不

明或無藥商許可執照之藥品或醫療器材情事已明顯違反藥事法相關規

定，將依藥事法第 92 條「違反藥事法第 27、49 條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再次提醒切勿收購無藥商許可執照登記販售之藥物或來源不明藥品及

醫療器材，以免觸法受罰。 

 

 
 

正本：本會社區藥局 
副本：本會文存 
 
 

 


